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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机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毛健名,男，199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在四川省，暂住本市静安区。

　　辩护人蒋冰冰，上海市李小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黄检刑诉〔2021〕18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毛健名犯

交通肇事罪，于2021年3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

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毛健

名及上海市黄浦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辩护人蒋冰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0年10月17日15时20分许，被告人毛健名驾驶号

牌为“XXXXXXX”的电动自行车沿凤阳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凤阳路出黄河路西约20米

处时，在超越同向行驶的被害人艾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两车发生碰擦，造成艾某某

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失控倒向道路中央，并与沿凤阳路由西向东行驶的号牌为沪

FYXXXX张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导致艾某某倒地不起，被告人毛健名回头观

望后，继续行驶逃离现场。小轿车驾驶员张某某报案，被害人艾某某送医后抢救无效

，于2020年10月27日死亡，殁年69岁。民警通过网上排摸比对，同月21日将被告人毛健

名擒获。

　　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毛健名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

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证实被害人艾某某死因符合道路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

　　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司

法鉴定意见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上海市公安

局黄浦分局交警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海长征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

明书，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警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和现场勘验笔录，上

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警支队出具的查获经过，事故路段照片、事发当时道路交通事故

现场视频录像，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人毛健名的身份信息资料

，被告人毛健名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并申请作出道路事故认定的民警

&shy;&shy;——证人周某出庭作证。

　　公诉机关据此确认被告人毛健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

人死亡，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并且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其行为已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被告人毛健名对被指控的事实、罪名均不认可，辩称并未与被害人车辆发

生碰擦；经法庭事实调查，出示相关证据，被告人承认与被害人车辆发生碰擦，但辩称

案发当时未意识到发生事故，故并非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

　　辩护人对起诉指控的罪名无异议，提出证明被告人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

追究逃离现场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可酌



情从宽处罚。

　　经审理查明：2020年10月17日，被告人毛健名在饿了么上海订餐平台接外卖单送餐

。15时20分许，毛健名驾驶号牌为“XXXXXXX”的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至凤阳路

出黄河路西约20米处时，在超越同向行驶的被害人艾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两车发生

碰擦，造成艾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失控倒向道路中央，并与沿凤阳路由西向东行驶的

号牌为沪FYXXXX张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导致艾某某倒地不起，被告人毛健

名转头查看后，继续行驶逃离现场。轿车驾驶员张某某报案，被害人艾某某被送医抢救

。公安机关经侦查于2020年10月21日将被告人毛健名抓获。被害人艾某某送医后抢救无

效于2020年10月27日死亡。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证实被害人艾某某死因符合道路交

通事故致颅脑损伤。经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警支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毛健名承担

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事故所涉车辆的痕迹

进行鉴定，证实毛健名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右侧后部与艾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左侧把手

的碰撞痕迹可以成立；艾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右侧前部与张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左侧

前部的碰撞痕迹可以成立。

　　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所涉车辆的安全

技术状况、案发时的行驶速度、车辆当时在道路上所处位置等数据进行了鉴定。

　　3、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警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被告人毛健

名在驾驶过程中有超越前车时妨碍被超越的车辆，未在距人行横道边缘1.5米的范围内

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三个违法行为，认定被告人承担本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

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公安机关是综合被告人的三个违章行为作出被告人承担本起交通

事故的主要责任结论的。其同时表示，即使没有逃逸行为，被告人在驾驶过程中超越前

车时妨碍被超越车辆致发生交通事故，也应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

　　4、上海长征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被害人艾某某因重型颅脑外伤

导致呼吸循环衰竭致死。

　　5、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警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和现场勘验笔录

，证实了案发现场情况。

　　6、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交警支队出具的查获经过，证实了被告人毛健名到案经

过。

　　7、事故路段照片、事发当时道路交通事故现场视频录像、证实了被告人毛健名案

发当时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超越被害人电动自行车时，两车发生碰擦，致被害人车辆发生

偏转与对向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后倒地。两辆电动自行车碰擦时被告人驾驶的电动自

行车后座所载外卖餐箱明显晃动，碰擦发生后被告人未停车，在转头查看后逃离现场的

事实。

　　8、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了被告人毛健名因本起交通事故

于2020年10月22日被黄浦公安分局处予罚款人民币1,500元，行政拘留15日。



　　9、被告人毛健名的多份讯问笔录，证实其在侦查阶段对案发当日与他人发生碰擦

致交通事故后逃离现场的事实供认不讳，但在审查起诉阶段又否认上述事实。

　　10、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付款回单等证据，证实在事故中负次要责任的

机动车通过保险公司赔偿被害人家属人民币435,000元。

　　11、被告人毛健名的身份信息资料。

　　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属实，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毛健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并且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依法应予刑事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辩称案发当时其未察觉事故发

生，因此不应认定其肇事后逃逸。辩护人提出证明被告人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为逃避

法律追究逃离现场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经查，从案发现场监控视频可以清晰

看出：首先，案发时被告人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后座所载外卖餐箱与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发

生碰擦后晃动明显，且被告人毛健名在碰撞发生后有明显转头查看的行为表现；其次

，从事故发生时周边商户及行人的表现看，被害人车辆与途经机动车碰撞后倒地的现场

声音巨大；最后，结合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所作供述，可以认定被告人毛健名是在察觉发

生事故后逃离现场的，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被告人的辩解以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

，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系初犯、偶犯，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

的该节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毛健名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20年11月6日起至2024年4月19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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